臺中市立葫蘆墩文化中心場地使用管理辦法辦理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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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表應於使用日前30日填具申請書租用場地。





申請演奏廳免費使用者可依(演奏廳審查作業要點)辦理。





演藝、演講場地。





戶外日光會場、廣場。





展覽場地。





發文通知申請者、檔期排定繳費、協調等事項。





場地使用費於使用日14日前繳清。





演出、演講或展覽。








